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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百网络为您提供最佳网络营销解决方案

国内域名过户协议

（仅限于.com.cn/.net.cn/.org.cn/.gov.cn类域名）

注意：本域名转让协议的内容需完整填写。
当前注册人（出让人）：                              （即为联百网络当前用户）
新注册人（受让人）：                                
1、域名：                （域名）为当前注册人（出让人）已注册并为其合法所有；
2、当前注册人（出让人）有权并愿意将该域名转让给新注册人（受让人）。
新注册人（受让人）愿意接受当前注册人（出让人）                     域名的转让；
3、本域名过户协议（本协议）由                （前注册人）与                       （新注册人）于       年     月     日签订。
	
	当前注册人（出让人）
	新注册人（受让人）

	会员编号
	
	

	注册人
单位名称
	
	

	国家
	
	

	省份
	
	

	城市
	
	

	邮政编码
	
	

	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
	
	

	企业管理人名称
	
	

	企业所属行业
	
	


考虑到各方各自的利益以及此中所包含的义务，各方特定协议如下：
1、 当前注册人放弃该域名的注册，即免除了联百网络与当前注册人的注册协议中的联百网络的一切责任，并使联百网络免于任何产生于注册协议的诉求、责任以及请求等的困扰。当前注册人知悉并同意其无权获得其已向联百网络支付的任何费用的退款。本协议所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注册协议下当前注册人的权利的转让。当前注册人特此授权联百网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将域名转让给新注册人；这些措施，包括且不限于，不经进一步通知地将域名与当前注册人指定的主服务器断开联结、将域名自当前注册人在联百网络的ID号中转出等等。
2、 当本协议已由双方签署并发送到联百网络时，新注册人即承认其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接受联百网络目前注册协议的所有条款的约束，并照其履行。并且新注册人即承认并接受包括诸如联百网络目前的域名争议政策等所有有关域名注册、管理等的各项规定。
3、 该协议的签定并不意味着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转让当然生效，只有当联百网络通知新注册人此域名已转让给新注册人时，域名从当前注册人向新注册人的转让正式生效。
4、 双方确认联百网络的义务仅限于接受出让人的委托将出让人所有的域名过户给受让人，因域名转让而在出让人与受让人及任何第三方之间产生的任何争议，均与联百网络无关。
5、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当前注册人（出让人）
	新注册人（受让人）

	单位名称
	
	

	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职务
	
	

	电子邮件地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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